
2020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硕士（IMPA项目）招生简章 

北京大学创办于 1898 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

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百余年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顶尖学府之一，秉承“循思

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理念，聚集了大量著名学者，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

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北京大学为民族振兴和解放、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文明和进

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

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秉持“传扬政治文明、引领学术新潮、培养优秀公民、造就卓越

领袖”的发展理念，将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多年来为中国和全

球公共部门培养了大批高层次、复合型领导人才。本项目的战略定位是为全球公共部门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熟悉中国现实、具备前瞻、反思和创新能力的卓越领导人才，学生能够系统

掌握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专业知识，运用先进分析方法及技术，具备在复杂环境下分析解

决公共问题的能力，成为高层次、复合型的公共部门领导者。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招收外国来华留学生攻读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本项目的招生对

象是世界各国对公共部门管理感兴趣的大学毕业生、政府机构工作人员、跨国企业、国际组

织、研究机构、国际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外国政府驻华机构、跨国企业驻华机构、国

际组织驻华机构、国际非营利组织驻华机构管理人员。 

一、 学习方式和学习年限 

1.学习方式是全日制; 

2.基本学习年限为 2 年; 

3.授课语言为英文。 

二、 申请资格 

1.申请人须是中国国籍之外的其他国家公民，持有效外国护照，身体健康，品行端正，

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对于中国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和

台湾居民在移民外国后作为外国留学生申请者，获得非中国国籍时间应早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以申请者持有的有效外国护照或国籍证明文件时间为准），并拥有已注销

中国国籍的证明； 



2.申请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须具有学士学位，毕业于非中国大陆院校的申请者必须持有

中国教育部认可院校的学士学位（不接受本科期间的跳级、插班）;  

3.申请人的学业成绩、学术水平以及语言能力等条件须达到入学要求； 

4.身体健康，无中国法律法规禁止入境的疾病。 

三、 申请时间及邮寄地点 

申请人送交或邮寄申请材料的时间为即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如邮寄申请材料以邮

戳时间为准。 

邮寄申请材料地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廖凯原楼 125 室 MPA 教育中心收，电话：

（86-10）62751642。 

四、 提交申请材料 

1. 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入学申请表（研究生）：即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 申 请 

人  请  登  陆  北  京 大  学  留  学  生  入  学 在  线  申  请  系  统  （ 网  址  ：

http://www.studyatpku.com）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成功后打印申请表，并贴照片； 

2. 最高学历、学位证明文件，须为中文或英文的原件或公证件； 

注：应届毕业生在申请时提供预计毕业证明或在学证明，被录取后须补交学历证明文件

方可获得录取资格。 

3. 毕业院校的正式成绩单，须为中文或英文的原件或公证件； 

4. 个人陈述（含研究计划），1500 字左右； 

5. 两封推荐信； 

6. 语言（英语）考试成绩单原件或复印件：申请人母语为非英语者，需提交 TOEFL iBT

（100 分以上）或 GRE（315 分以上）或雅思(7.0 分以上) 成绩单； 

7. 护照复印件，护照必须是入学后三个月内仍然有效的普通护照； 

8. 个人研究成果，已发表的学术文章目录及摘要，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如有请提供）； 

9. 英文个人简历。 

以上材料除推荐信外，须提交一式两份，一份原件，一份复印件，按规定申请时间邮寄

或送达，申请材料不予退还。 

五、 申请费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IMPA）项目申请费用为 800 元人民币。 

申请材料不全或未交申请费，申请将不被受理。申请人须在提交报名材料前缴纳报名费。



接受现金、银联卡支付和网上支付（请根据留学生入学在线申请系统的提示进行网上支付），

不接受其他币种及旅行支票；申请费用不予退还。 

六、 院系初审 

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MPA 教育中心组织各专业招生专家组，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全

部材料对其来源学校、专业、学术水平、品德以及在申请专业领域内的发展潜力进行审核，

选拔出参加院系复试的申请人，并在 2020 年 4 月底前发放复试通知书。 

七、 院系复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MPA 教育中心组织该专业招生专家组对参加复试的考生进行专

业水平和语言能力的综合考核。 

参加复试的考生应向招生专家组做报告，内容包括个人科学研究经历和成果介绍、对申

请学科领域的了解和看法、本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设想等。 

招生专家组根据复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审查结果，综合评估考生水平，择优选拔，向

MPA 教育中心提交初步录取名单。 

八、 录取 

1. 研究生院根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复试结果，综合审查后择优确定录取名单。录

取名单由留学生办公室予以公布。 

2. 留学生办公室于 2020 年 6 月下旬寄发录取通知书及签证申请表等文件。 

九、 入学 

新生于 2020 年 9 月初报到入学，具体时间以录取通知书为准。录取的学生须严格按照

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到北京大学办理入学、注册手续。 

十、 学费与奖学金 

1. 学费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IMPA）留学生学费为 8 万元人民币/学年，学费

总额为 16 万元人民币。 

2. 奖学金 

留学生可以申请以下三类奖学金： 

（1）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校研究生项目：免学费，免住宿费，每月按照国家规定提供生

活费，提供医疗保险。 



（2）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免学费，其他费用自理。 

（3）北京大学留学生新生奖学金：免学费，每月提供生活费，提供医疗保险。 

注：奖学金的评定和发放按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实行动态评审。相关信息可查看网页： 

www.isd.pku.edu.cn。 

十一、 签证、医疗保险和住宿 

被录取的学生须持录取通知书和来华学习签证申请表（JW201/202）到中国使馆申请来

华的学习签证。学习时间在 6 个月以上的须申请 X1 签证，在抵达中国后 30 天内需要到

留学生办公室将 X1 签证转换成学习的居留许可。 

中国教育部规定，来华留学生必须购买中国境内的医疗保险。学生可于报到注册日当天，

在报到处购买医疗保险。对于没有购买所要求的医疗保险者，学校将不予办理注册手续。 

除部分奖学金项目录取的留学生外，其他一律不提供住宿；自行解决住宿的留学生，必

须在租住房屋 24 小时之内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办理登记手续。 

十二、 毕业和学位授予 

学习期满，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各项要求，成绩合格，通过论文答辩者，准予毕业；经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颁发北京大学毕业证书并授予硕士学位。 

十三、 其他事项 

1．有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进一步信息，如院系基本情况、科研、导师队伍、招生专

业、研究方向、培养和奖助等，可在学院网站查询。 

2．我校不允许研究生同时拥有两个及以上学籍。 

3．若上级部门在 2020 年招生年度出台新的研究生招生政策，我校将做相应调整，并及时

予以公告。 

十四、 联系方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电话：（86-10）-62751642 

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 

电话：(86-10)-62751230 

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电话：（86-10）-62751354 

http://www.isd.pku.edu.cn/

